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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39

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家政（下稱被告）於案發後

遭外婆要求搬離新北市○○區○○街000號4樓，當時無收

入，只能四處借住友人住處，我不定時會回外婆家信箱看傳

票，有收到的我都會自行報到，本案也曾收到臺南地檢之通

緝令，接獲警方通知後，我便自行至臺南地檢報到，請貴院

調查記錄。我犯錯就該接受法律制裁，不管最後判決如何，

我都會坦然面對，不再逃避，在所內我都在規劃執行完後如

何重新開啟自己的第二人生，償還所有被害人，並拍攝反詐

影片，以自身經歷讓社會有借鏡，共同打詐，請求給予具保

停止羈押，請我女友作為具保人，確保日後審理均配合法院

等語。

二、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3年7

月5日訊問後處分羈押，不禁止接見通信、授受物件，而本

案業經本院於113年8月8日判決判處被告幫助犯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10月，及犯3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3

月。經被告提起上訴，本院已將本案函送上訴，並於113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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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繫屬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現由該院以113年度金

上訴字第764號案件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新版】

可參。是被告既已非屬本院羈押被告之身分，本院即無准許

停止羈押之權限，則被告向本院聲請停止羈押，即屬無據而

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潘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

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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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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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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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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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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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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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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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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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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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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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39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家政（下稱被告）於案發後遭外婆要求搬離新北市○○區○○街000號4樓，當時無收入，只能四處借住友人住處，我不定時會回外婆家信箱看傳票，有收到的我都會自行報到，本案也曾收到臺南地檢之通緝令，接獲警方通知後，我便自行至臺南地檢報到，請貴院調查記錄。我犯錯就該接受法律制裁，不管最後判決如何，我都會坦然面對，不再逃避，在所內我都在規劃執行完後如何重新開啟自己的第二人生，償還所有被害人，並拍攝反詐影片，以自身經歷讓社會有借鏡，共同打詐，請求給予具保停止羈押，請我女友作為具保人，確保日後審理均配合法院等語。
二、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訊問後處分羈押，不禁止接見通信、授受物件，而本案業經本院於113年8月8日判決判處被告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10月，及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3月。經被告提起上訴，本院已將本案函送上訴，並於113年9月27日繫屬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現由該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64號案件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新版】 可參。是被告既已非屬本院羈押被告之身分，本院即無准許停止羈押之權限，則被告向本院聲請停止羈押，即屬無據而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潘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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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家政（下稱被告）於案發後
    遭外婆要求搬離新北市○○區○○街000號4樓，當時無收入，只
    能四處借住友人住處，我不定時會回外婆家信箱看傳票，有
    收到的我都會自行報到，本案也曾收到臺南地檢之通緝令，
    接獲警方通知後，我便自行至臺南地檢報到，請貴院調查記
    錄。我犯錯就該接受法律制裁，不管最後判決如何，我都會
    坦然面對，不再逃避，在所內我都在規劃執行完後如何重新
    開啟自己的第二人生，償還所有被害人，並拍攝反詐影片，
    以自身經歷讓社會有借鏡，共同打詐，請求給予具保停止羈
    押，請我女友作為具保人，確保日後審理均配合法院等語。
二、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3年7
    月5日訊問後處分羈押，不禁止接見通信、授受物件，而本
    案業經本院於113年8月8日判決判處被告幫助犯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10月，及犯3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3
    月。經被告提起上訴，本院已將本案函送上訴，並於113年9
    月27日繫屬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現由該院以113年度金
    上訴字第764號案件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新版】 
    可參。是被告既已非屬本院羈押被告之身分，本院即無准許
    停止羈押之權限，則被告向本院聲請停止羈押，即屬無據而
    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潘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
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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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39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家政（下稱被告）於案發後遭外婆要求搬離新北市○○區○○街000號4樓，當時無收入，只能四處借住友人住處，我不定時會回外婆家信箱看傳票，有收到的我都會自行報到，本案也曾收到臺南地檢之通緝令，接獲警方通知後，我便自行至臺南地檢報到，請貴院調查記錄。我犯錯就該接受法律制裁，不管最後判決如何，我都會坦然面對，不再逃避，在所內我都在規劃執行完後如何重新開啟自己的第二人生，償還所有被害人，並拍攝反詐影片，以自身經歷讓社會有借鏡，共同打詐，請求給予具保停止羈押，請我女友作為具保人，確保日後審理均配合法院等語。
二、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訊問後處分羈押，不禁止接見通信、授受物件，而本案業經本院於113年8月8日判決判處被告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10月，及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3月。經被告提起上訴，本院已將本案函送上訴，並於113年9月27日繫屬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現由該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64號案件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新版】 可參。是被告既已非屬本院羈押被告之身分，本院即無准許停止羈押之權限，則被告向本院聲請停止羈押，即屬無據而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潘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巧筠 


